
附件3：
安徽电大开放教育“网上学习之星”的评选指标与计算办法
安徽电大第四届开放教育“网上学习之星”的评比数据主要来源于“国开学习网”学习平台的学习行为统计，从各分校推荐的学员中按照个人综合成绩排序产生，具体综合成绩计算办法如下：
一、个人综合成绩（Y）计算
综合成绩（Y）=Z×80%+M×20%

其中Z为学员在“国开学习网”的学习行为统计成绩，M为当前学期的平均成绩。
二、“国开学习网”的学习行为统计成绩（Z）的计算
网上学习行为统计部分成绩满分100分，由上网学习时间（用A表示）、登录次数（B表示）、有效发帖量（C）、网上形考完成课次（D）（申报学员当前学期所学课程无网上形考任务的，终审时省校按照学员所在分校所有申请学员该项的平均成绩计算）、资源点击浏览数（E）五个指标组成，每个指标占比20%。
各单项指标分值为100分，如上网学习时间排名第X名的学生对应的分值具体计算办法如下：
A=50+50×(各分校申报人数-x)/(各分校申报人数-1)。
“国开学习网”学习行为(Z)成绩=(A+B+C+D+E)×20%。
三、当前学期的平均成绩（M）
当前学期的平均成绩M=Σ(X)/N

其中X为各科成绩，N为科目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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